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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2021年第6号，以下简称财税6号
公告）和《财政部商务部税务总局关于继续执行研发机构采购设备增值税政策的公告》（2019年第91号
，以下简称91号公告）的规定，延长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全额退还增值税政策的执行期限至2023年12
月31日。为便于研发机构办理国产设备退税，我们修订发布了《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解读如下： 一、《办法》执行期限延期的背景是什么？
为鼓励科学研究行业技术开发，国家对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给予了全额退还增值税的政策。 经国务院
批准，财政部会同商务部和税务总局发布了91号公告，明确自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继续对研
发机构（包括内资研发机构和外资研发中心）采购国产设备全额退还增值税，并规定具体退税管理办法
由税务总局会同财政部制定。为落实91号公告，便于研发机构办理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经商财政部，税
务总局出台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管理办法>的公告》（2020年
第6号，以下简称总局6号公告）。2021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会同我局发布了财税6号公告，明
确91号公告的执行期限延长至2023年12月31日。据此，我们修订发布了《办法》，实施期限明确为2021年
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二、研发机构和国产设备的具体范围是什么？ 办理增值税退税的研发机构和
国产设备的具体范围，按照91号公告第一条、第二条和第四条的规定执行。三、研发机构如何办理采购
国产设备退税备案？ 适用采购国产设备退税政策的研发机构，应于首次申报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时
办理退税备案手续。办理手续时需要的相关资料包括研发机构资质证明资料、《出口退（免）税备案表
》等。需要提醒的是，《出口退（免）税备案表》内容填写要真实、完整，其中，“企业类型”选择“
其他单位”，“出口退（免）税管理类型”依据资质证明材料填写“内资研发机构（简写：内资机构）
”或“外资研发中心（简写：外资中心）”，其他栏次按填表说明填写。 同时，为减轻纳税人负担，《
办法》下发前已办理采购国产设备退税备案的研发机构，无需再次办理备案。四、研发机构如何办理采
购国产设备退税备案的变更和撤回？ （一）如何办理备案变更。已办理备案的研发机构，《出口退（免
）税备案表》中内容发生变更的，须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持相关资料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备案变更。 
（二）如何办理撤回。研发机构发生解散、破产、撤销以及其他依法应终止采购国产设备退税事项的，
应持相关资料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备案撤回。主管税务机关应按规定结清退税款后，办理备案撤回。外



资研发中心在退税资格复审前，因自身条件发生变化，已不符合研发机构的条件，应自条件变化之日起3
0日内办理退税备案撤回。五、研发机构如何进行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申报？ 研发机构申报采购国产设备
退税时，需提交《购进自用货物退税申报表》、采购国产设备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增值税普通发
票等资料。可办理的退税额，为增值税发票上注明的税额。 其中，为减轻纳税人申报负担，总局在出口
退税系统整合工作中，将《购进自用货物退税申报表》样式进行了优化、调整，并已通过《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优化整合出口退税信息系统更好服务纳税人有关事项的公告》(2021年第15号)明确。因此，研发机
构申报退税时，应使用总局公告2021年第15号明确的《购进自用货物退税申报表》，不再使用《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发布〈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办法〉的公告》(2012年第24号)所附的《购进自用货
物退税申报表》。 上述增值税发票的具体要求：
1.增值税专用发票。应当已通过增值税发票综合服务平台确认用途为“用于出口退税”。 2.增值税普通
发票。为开具时间为2021年1月1日至公告发布之日前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不含增值税普通发票(卷票）]。 
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用于进项税额抵扣的，不得申报退税；已用于退税的
，不得用于进项税额抵扣。 需要强调的是，由于目前增值税发票综合服务平台已全面上线，因此，《办
法》明确，上述允许办理退税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应当已通过增值税发票综合服务平台确认用途为“用
于出口退税”。六、研发机构办理退税的申报期限规定如何？ 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申报期限为采购国
产设备之日（以发票开具日期为准）次月1日起至次年4月30日前的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 同时，为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避免纳税人因未及时收齐退税凭证而无法申报办理退税，根据《财
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国有农用地出租等增值税政策的公告》（2020年第2号）第四条“纳税人出口货物
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未在规定期限内申报出口退（免）税或者开具《代理出口货物证明》的，在
收齐退（免）税凭证及相关电子信息后，即可申报办理出口退（免）税”的规定，《办法》明确，若研
发机构未能在规定的期限内申报退税，待收齐凭证及信息后，仍可继续申报办理退税。如，某研发机构
于2021年12月1日采购了国产设备，相关退税凭证及信息于2022年5月30日收齐，该研发机构可继续申报办
理退税。七、税务机关如何审核办理退税？ 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研发机构申报采购国产设备退税，
主管税务机关经审核符合规定的，应按规定办理退税。 研发机构申报采购国产设备退税，如果属于“审
核中发现疑点，经核实仍不能排除疑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使用增值税普通发票申报退税”“非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申报退税”情形之一的，主管税务机关应采取发函调查或其他方式调查，在确认增值税发
票真实，且发票所列设备已由上游按规定申报纳税后，方可办理退税。八、已退税的国产设备转移或移
作他用如何处理？ 已办理增值税退税的国产设备，自增值税发票开具之日起3年内，设备所有权转移或
移作他用的，研发机构须按照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补缴已退税款。补缴已退税款按以下方法计算：
应补缴税款＝增值税发票上注明的税额×（设备折余价值÷设备原值）
设备折余价值＝增值税发票上注明的金额-累计已提折旧
累计已提折旧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计算。九、如果研发机构发生违法违规，如何处理？ 研发机
构骗取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的，主管税务机关应追回已退税款，并依照税收征管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研发机构涉及重大税收违法失信案件被依法公布信息的，研发机构将停止享受采购国产设备退税政策
，并应及时办理退税备案撤回。十、《办法》的执行期限规定是什么？
《办法》的施行期限为2021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以增值税发票的开具日期为准。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2021年第6号，以下简称财税6号公告）和《财
政部商务部税务总局关于继续执行研发机构采购设备增值税政策的公告》（2019年第91号，以下简称91
号公告）的规定，延长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全额退还增值税政策的执行期限至2023年12月31日。为便
于研发机构办理国产设备退税，我们修订发布了《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现解读如下： 一、《办法》执行期限延期的背景是什么？
为鼓励科学研究行业技术开发，国家对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给予了全额退还增值税的政策。 经国务院
批准，财政部会同商务部和税务总局发布了91号公告，明确自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继续对研
发机构（包括内资研发机构和外资研发中心）采购国产设备全额退还增值税，并规定具体退税管理办法
由税务总局会同财政部制定。为落实91号公告，便于研发机构办理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经商财政部，税
务总局出台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管理办法>的公告》（2020年
第6号，以下简称总局6号公告）。2021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会同我局发布了财税6号公告，明
确91号公告的执行期限延长至2023年12月31日。据此，我们修订发布了《办法》，实施期限明确为2021年
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二、研发机构和国产设备的具体范围是什么？ 办理增值税退税的研发机构和
国产设备的具体范围，按照91号公告第一条、第二条和第四条的规定执行。三、研发机构如何办理采购
国产设备退税备案？ 适用采购国产设备退税政策的研发机构，应于首次申报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时



办理退税备案手续。办理手续时需要的相关资料包括研发机构资质证明资料、《出口退（免）税备案表
》等。需要提醒的是，《出口退（免）税备案表》内容填写要真实、完整，其中，“企业类型”选择“
其他单位”，“出口退（免）税管理类型”依据资质证明材料填写“内资研发机构（简写：内资机构）
”或“外资研发中心（简写：外资中心）”，其他栏次按填表说明填写。 同时，为减轻纳税人负担，《
办法》下发前已办理采购国产设备退税备案的研发机构，无需再次办理备案。四、研发机构如何办理采
购国产设备退税备案的变更和撤回？ （一）如何办理备案变更。已办理备案的研发机构，《出口退（免
）税备案表》中内容发生变更的，须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持相关资料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备案变更。 
（二）如何办理撤回。研发机构发生解散、破产、撤销以及其他依法应终止采购国产设备退税事项的，
应持相关资料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备案撤回。主管税务机关应按规定结清退税款后，办理备案撤回。外
资研发中心在退税资格复审前，因自身条件发生变化，已不符合研发机构的条件，应自条件变化之日起3
0日内办理退税备案撤回。五、研发机构如何进行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申报？ 研发机构申报采购国产设备
退税时，需提交《购进自用货物退税申报表》、采购国产设备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增值税普通发
票等资料。可办理的退税额，为增值税发票上注明的税额。 其中，为减轻纳税人申报负担，总局在出口
退税系统整合工作中，将《购进自用货物退税申报表》样式进行了优化、调整，并已通过《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优化整合出口退税信息系统更好服务纳税人有关事项的公告》(2021年第15号)明确。因此，研发机
构申报退税时，应使用总局公告2021年第15号明确的《购进自用货物退税申报表》，不再使用《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发布〈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办法〉的公告》(2012年第24号)所附的《购进自用货
物退税申报表》。 上述增值税发票的具体要求：
1.增值税专用发票。应当已通过增值税发票综合服务平台确认用途为“用于出口退税”。 2.增值税普通
发票。为开具时间为2021年1月1日至公告发布之日前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不含增值税普通发票(卷票）]。 
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用于进项税额抵扣的，不得申报退税；已用于退税的
，不得用于进项税额抵扣。 需要强调的是，由于目前增值税发票综合服务平台已全面上线，因此，《办
法》明确，上述允许办理退税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应当已通过增值税发票综合服务平台确认用途为“用
于出口退税”。六、研发机构办理退税的申报期限规定如何？ 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申报期限为采购国
产设备之日（以发票开具日期为准）次月1日起至次年4月30日前的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 同时，为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避免纳税人因未及时收齐退税凭证而无法申报办理退税，根据《财
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国有农用地出租等增值税政策的公告》（2020年第2号）第四条“纳税人出口货物
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未在规定期限内申报出口退（免）税或者开具《代理出口货物证明》的，在
收齐退（免）税凭证及相关电子信息后，即可申报办理出口退（免）税”的规定，《办法》明确，若研
发机构未能在规定的期限内申报退税，待收齐凭证及信息后，仍可继续申报办理退税。如，某研发机构
于2021年12月1日采购了国产设备，相关退税凭证及信息于2022年5月30日收齐，该研发机构可继续申报办
理退税。七、税务机关如何审核办理退税？ 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研发机构申报采购国产设备退税，
主管税务机关经审核符合规定的，应按规定办理退税。 研发机构申报采购国产设备退税，如果属于“审
核中发现疑点，经核实仍不能排除疑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使用增值税普通发票申报退税”“非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申报退税”情形之一的，主管税务机关应采取发函调查或其他方式调查，在确认增值税发
票真实，且发票所列设备已由上游按规定申报纳税后，方可办理退税。八、已退税的国产设备转移或移
作他用如何处理？ 已办理增值税退税的国产设备，自增值税发票开具之日起3年内，设备所有权转移或
移作他用的，研发机构须按照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补缴已退税款。补缴已退税款按以下方法计算：
应补缴税款＝增值税发票上注明的税额×（设备折余价值÷设备原值）
设备折余价值＝增值税发票上注明的金额-累计已提折旧
累计已提折旧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计算。九、如果研发机构发生违法违规，如何处理？ 研发机
构骗取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的，主管税务机关应追回已退税款，并依照税收征管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研发机构涉及重大税收违法失信案件被依法公布信息的，研发机构将停止享受采购国产设备退税政策
，并应及时办理退税备案撤回。十、《办法》的执行期限规定是什么？
《办法》的施行期限为2021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以增值税发票的开具日期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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